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和独立判断的原则，

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 2022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公司 2022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 2022 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中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 2022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调

整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 2022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

关事项进行调整。 

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1、《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中规定的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满足。 

2、本次拟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中确定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不存在《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规定的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其作为

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或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公司不存

在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日为 2022 年 8 月 31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

划》中关于首次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5、公司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充分调动公司（含子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的积极性，

使其更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以保证公司业绩稳步提升，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

营目标的实现。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以 2022 年 8 月 31 日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并同意

以 10.90 元/股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66 名激励对象授予 320 万股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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